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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澎湖縣公寓大廈管理案例彙編 

案例 1 有關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之共有人，可否同時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委

員疑義 

答 有關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同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可否同時被選任為管理

委員乙節，查條例尚無明文限制。惟依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意旨，除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另有規定外，如具有住戶之身分，自得被選任為

管理委員，其管理委員之選任，得依前揭條例於規約規定，未規定者依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解釋函 (內政部 94.6.2 台內營字第 0940083737 號) 

案例 2 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僅有二人可否成立管理委員會 

答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為同一權利主體，如申請以區分所有建物

型態登記者，其區分所有權人既未達三人，自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前開規

定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適用。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3.11.19 營署建管字第 0930065906 號) 

案例 3 非居住於大廈內之區分所有權人，可否當選為該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委

員? 

答 有關非居住於大廈內之區分所有權人者，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

規定外，得被選任為管理委員。 

解釋函 (內政部 93.10.14 台內營字第 0930086958 號) 

案例 4 4.公寓大廈規約得否禁止住戶增建? 

答 按「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

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

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三條第十二款及第四條第一項

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本部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台(85)內營字第八五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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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五號函釋，「規約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

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其內容不得牴觸都市計畫法

及建築法等法令規定，牴觸者無效。」，故公寓大廈住戶若依建築法之規

定申請增建，自不得以公寓大廈規約予以禁止。另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

項：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

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為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明

定，併予敘明。如尚有個案建造執照之申請、核准及執行疑義，屬地方主

管機關權責，請檢具具體資料，逕向〇〇〇政府洽詢。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7.5.19 營署建管字第 0970026713 號) 

案例 5 關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可否限制專有部分之營業時間 

答 專有部分之營業時間，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自由使用，並排除他人干

涉。 

解釋函 (內政部 95.5.3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50069304 號) 

案例 6 關於函詢公寓大廈管理費收取事宜 

答 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十條第二

項所明定。又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費之計算方式乙節，依前揭規定，應由區

分所有權人按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

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為內政部營建署九十三年四月七日營署健管

字第〇九三二九〇五七〇號書函示在案，如仍有爭議，係涉私權，宜循司

法途徑解決。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7.1.9 營署建管字第 0970000478 號) 

案例 7 關於公寓大廈管理費收取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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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之分擔，請依條例第十

條規定辦理。又條例之精神著重於「住戶自治」，故前開規定繳納相關費

用分擔方式，不宜由公部門介入訂定。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6.10.25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58166 號) 

案例 8 關於起造人得否擔任主任委員及公共基金運用等疑義 

答 (1) 起造人得否擔任主任委員乙節，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另有

規定外，如具有住戶之身分，自得被選任為管理委員、主任委員，不

因其同時具備起造人身分而有所區別。至於區分所有權人可否同時擔

任數公寓大廈之主任委員乙節，依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應依

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辦理。 

(2) 另起造人提列之公共基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全數移交起造人作

為社區一年之維修費用，且屆時一年期滿此費用不多退少補，該決議

與公共基金之用途及運用方式不符，有違條例第十、十一條規定之意

旨，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自不得違反條例之規定。 

解釋函 (內政部 94.5.12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40083300 號) 

案例 9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職務疑義乙案 

答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

十四條(註：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業有明訂。有關所詢為本條例第十條第

二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為之。」，本條例第三十四條（註：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管理

委員會之職務其第一款（註：修正條文第二款）為「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

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若管理委員會不依上述規定，經查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暨施行細則尚無相關罰則規定。惟如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

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經踐行本條例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定程序

後之決議事項，如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

三十四條(註：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七款(註：修正條文第一款)之職務

顯然影響住戶權益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107 年澎湖縣公寓大廈管理案例彙編 

 

4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註：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改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罰鍰)。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1.7.4 營署建管字第 0910039963 號) 

案例 10 關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公共基金全數分配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是否可行疑義乙案 

答 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又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

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其費用由公共

基金支付……，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一條第二項業有明

定。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之用途及運用方式應以前揭規定為原則，本案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公共基金全數分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實屬不宜，恐

有將妨礙公寓大廈正常修繕、管理、維護之執行，影響住戶權益之虞。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88.5.6(88)營署建字第 57862 號) 

案例 11 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使用管理疑義 

答 本案所稱租金及臨時清潔費之收取要非公寓大廈之規範事項，係屬私權關

係，其性質宜請本於職全先行查明。 

解釋函 (內政部 87.6.3 台(87)內營字第 8771959 號) 

案例 12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尚未完成向縣市政府申請報備手續前，是否

可向住戶收取管理費，以維繫大樓正常運作乙案 

答 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

比例付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負擔。另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

二項……之規定，所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之規定者，應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程序召集或訂定始具有法律效力，並不以向縣市政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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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報備為要件，故有關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尚未完成向縣市政府申請報備手

續前，管理費收取應依前揭條例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

辦理。 

解釋函 (內政部 86.1.30 台(86)內營字第 8672164 號) 

案例 13 有關共用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之修繕責任疑義案 

答 按專有部分之「共用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之修繕，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十二條業有明定，其修繕費用應由該共同壁方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

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如修繕部分不屬本條所稱「共用壁及樓地板

或其內之管線」自應依本條例第十條規定由各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負

擔其費用。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88.11.2(88)營建署字第 34339 號) 

案例 14 關於專有樓板之熱水管線故障維修費用之負擔乙案 

答 按專有部分之共用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由該共用壁雙方

或樓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所

明定。本案對熱水管破裂之原因及其權益之損失求償等，宜自行協商或鑑

定，如有爭議另循民事程序主張之。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87.2.18(87)營署建字第 02505 號) 

案例 15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未成立管理組

織、成立管理組織未完成報備或公布施行後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

可否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處以罰鍰及處分對象(業主、住戶

或管理委員、主任委員或負責人)為何乙案。 

答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如果未成立管理委員會或選定管理負責人時，

除不能適用管理組織相關辦法外，其住戶在公寓大廈之行為，仍適用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如依本條例第五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等，對共用部

分、專有部分之使用還是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適用，故該公寓大廈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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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組織之設立及規約之訂定，住戶得逕依本條例第四十六條(註：修正

條文第五十九條)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對違法住戶予以處理。 

解釋函 (內政部 90.3.30 台(90)內營字第 9083071 號) 

案例 16 關於已報備在案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等之任期及規約訂定之區

分所有權人比例之疑義請釋示乙案。 

答 惟查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之規約，僅作形式之審查，

無須對於其實質之效力為認定。本部八十七年八月十日台(87)內營字第八

七七二四八二號函已有明釋，本案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管理組織或利

害關係人間，如因規約決議事項效力有所爭執時，自宜由當事人循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依規定變更(修訂)規約方式或循司法程序解決之。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89.5.29 台(89)內營字第 8983520 號) 

案例 17 關於函詢公寓大廈住戶飼養動物防礙公共衛生及安寧乙案。 

答 按「住戶飼養動物，不得防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

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從其規定。」、「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

罰：二、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分別為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五項、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十七條

第二款所明定，故來函所述，住戶飼養動物防礙公共衛生及安寧乙節，請

依前揭條文規定辦理。如尚有個案執行疑義，請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詢。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7.9.5 營署建管字第 0970052851 號) 

案例 18 關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適用處所之疑義乙案 

答 按「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

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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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防礙出入。但開

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

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為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明定，故前揭條文列舉之處所，住

戶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窗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

及停車位侵占巷道防礙出入之行為時，始有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之適用。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6.10.30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56961 號) 

案例 19 有關公寓大廈住戶於安全梯丟垃圾，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告將公布姓名及罰

款乙節。 

答 公寓大廈住戶如有違反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行為，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

或規約處理，至關住戶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應載明於規約，始生效力。

如涉私權爭執，宜循司法途逕解決。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5.7.5 營署建管字第 0950033009 號) 

案例 20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費收取及欠繳管理費處置疑義乙案 

答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費之收取及計算方式疑義，本署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營署建管字第〇九七〇〇四一五九七號函示在案。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或

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

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

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

所明定，故住戶欠繳管理費應依上開條文規定辦理，至於住戶違反義務之

處理方式，依同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

生效力。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之內容，如涉私權爭執，宜循司

法途徑解決。 

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 97.12.22 營署建管字第 0970077415 號) 

 


